附件

立法项目及起草责任单位

    一、年内审议项目（6件）
    （一）地方性法规项目（4件）
　　1.黑龙江省低空经济促进条例（制定，省发展改革委起草）  
    2.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制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起草）
    3.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重新制定，省教育厅起草）
    4.黑龙江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制定，省应急管理厅起草）
    （二）政府规章项目（2件）
    1.黑龙江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制定，省地震局起草）
    2.黑龙江省地名管理规定（重新制定，省民政厅起草）
    二、预备项目（31件）
    （一）地方性法规项目（26件）
　　1.黑龙江省公路条例（重新制定，省交通运输厅起草）
    2.黑龙江省税费征管和服务保障条例（制定，省税务局起草）
    3.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重新制定，省林草局起草）
    4.黑龙江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改，省林草局起草）
    5.黑龙江省统计条例（制定，省统计局起草）
    6.黑龙江省反恐怖主义条例（制定，省公安厅起草）
    7.黑龙江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改，省气象局起草）
    8.黑龙江省爱国卫生条例（修改，省卫生健康委起草）
    9.黑龙江省慈善条例（制定，省民政厅起草）
    10.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条例（修改，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起草）
    11.黑龙江省道路运输条例（修改，省交通运输厅起草）	
    12.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制定，省文化和旅游厅起草）
    13.黑龙江省促进旅游业发展条例（修改，省文化和旅游厅起草）
    14.黑龙江省城市更新条例（制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起草）
    15.黑龙江省哈尔滨新区条例（修改，哈尔滨新区管委会起草）
    16.黑龙江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条例（制定，省文化和旅游厅起草）
    17.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修改，省中医药局起草）
    18.黑龙江省专利保护条例（修改，省知识产权局起草）
    19.黑龙江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改，省市场监管局起草）
    20.黑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改，省市场监管局起草）
    21.黑龙江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改，省自然资源厅起草）
    22.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改，省科技厅起草）
    23.黑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重新制定，省林草局起草）
    24.黑龙江省节约用水条例（修改，省水利厅起草）
    25.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条例（修改，省教育厅起草）
    26.黑龙江省托育服务条例（制定，省卫生健康委起草）
    （二）政府规章项目（5件）
    1.黑龙江省司法所规范发展办法（制定，省司法厅起草）
    2.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野生植物保护暂行办法（制定，省司法厅、大兴安岭地区行署起草）
    3.黑龙江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修改，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起草）
    4.黑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修改，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起草）
　　5.黑龙江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修改，省卫生健康委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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